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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提名委員會成員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劉思遠女士將自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之成員。

於上述委任後，提名委員會由彭越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劉思遠女士、吳冠雲先生及
黃焯彬先生組成。

董事會謹藉此衷心歡迎劉思遠女士加入提名委員會。

承董事會命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彭越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彭越先生（主席）、孫朋先生及王季倬先生；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劉思遠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冠雲先生、黃焯彬先生及韓銘生
先生。


